云南电科院2026年饮用水水票采购技术规范书

1 总则

1.1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电网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科院2026年零星饮用水水票采购项目，在本项目中需采购饮用水票4400张，该水票应可以兑换18.9L/桶的桶装饮用水。在本技术规范书中规定了水票对应的桶装饮用水的产品、包装、配送、服务、验收、质保等全部技术要求。供应商须完全满足本规范及所列国家强制性标准，未提及项按现行国标执行。

1.2 引用标准

• 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 GB 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源水）

• GB 4806.7-2023《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 GB 2762-2017《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 GB 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2.饮用水采购技术要求:
2.1水源卫生防护  按GB 19304-2018中第4章的规定进行。
2.2水源要求 
2.2.1水源水应符合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规定： 
2.2.1.1生产企业应对水源水质进行监测，监测频率每年不少于两次（丰、枯水期），监测项目按GB 5749-2006中第4章《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进行内容如)：
　　2.2.1.1.1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保证用户饮用安全。
　　2.2.1.1.2生活饮用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
　　2.2.1.1.3生活饮用水中化学物质不得危害人体健康。
　　2.2.1.1.4生活饮用水中放射性物质不得危害人体健康。
　　2.2.1.1.5生活饮用水的感官性状良好。
　　2.2.1.1.6生活饮用水应经消毒处理。
　　2.2.1.1.7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表1和表3卫生要求。集中式供水出厂水中消毒剂限值、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中消毒剂余量均应符合表2要求。
　2.2.1.1.8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的水质因条件限制，部分指标可暂按照表4执行，其余指标仍按表1、表2和表3执行。
　2.2.1.1.9当发生影响水质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时，经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可适当放宽。
　2.2.1.1.10当饮用水中含有附录A表A.1所列指标时，可参考此表限值评价。
　　表1　水质常规指标及限值

	指　　标
	限　　值

	1．微生物指标①

	总大肠菌群（MPN/100mL或CFU/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MPN/100mL或CFU/100mL）
	不得检出

	大肠埃希氏菌（MPN/100mL或CFU/100mL）
	不得检出

	菌落总数（CFU/mL）
	100

	2．毒理指标

	砷（mg/L）
	0.01

	镉（mg/L）
	0.005

	铬（六价，mg/L）
	0.05

	铅（mg/L）
	0.01

	汞（mg/L）
	0.001

	硒（mg/L）
	0.01

	氰化物（mg/L）
	0.05

	氟化物（mg/L）
	1.0

	硝酸盐（以N计，mg/L）
	10

地下水源限制时为20

	三氯甲烷（mg/L）
	0.06

	四氯化碳（mg/L）
	0.002

	溴酸盐（使用臭氧时，mg/L）
	0.01

	甲醛（使用臭氧时，mg/L）
	0.9

	亚氯酸盐（使用二氧化氯消毒时，mg/L）
	0.7

	氯酸盐（使用复合二氧化氯消毒时，mg/L）
	0.7

	3．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色度（铂钴色度单位）
	15

	浑浊度（NTU-散射浊度单位）
	1

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制时为3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pH （pH单位）
	不小于6.5且不大于8.5

	铝（mg/L）
	0.2

	铁（mg/L）
	0.3

	锰（mg/L）
	0.1

	铜（mg/L）
	1.0

	锌（mg/L）
	1.0

	氯化物（mg/L）
	250

	硫酸盐（mg/L）
	250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总硬度（以CaCO3计，mg/L）
	450

	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mg/L）
	3

水源限制，原水耗氧量＞6mg/L时为5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mg/L）
	0.00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mg/L）
	0.3

	4．放射性指标②
	指导值

	总α放射性（Bq/L）
	0.5

	总β放射性（Bq/L）
	1

	①　MPN表示最可能数；CFU表示菌落形成单位。当水样检出总大肠菌群时，应进一步检验大肠埃希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水样未检出总大肠菌群，不必检验大肠埃希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

②　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判定能否饮用。


 

　  表2　饮用水中消毒剂常规指标及要求

	消毒剂名称
	与水接触时间
	出厂水中限值
	出厂水中余量
	管网末梢水中余量

	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游离氯,mg/L）
	至少30min
	4
	≥0.3
	≥0.05

	一氯胺（总氯，mg/L）
	至少120min
	3
	≥0.5
	≥0.05

	臭氧（O3，mg/L）
	至少12min
	0.3
	 
	0.02

如加氯，

总氯≥0.05

	二氧化氯（ClO2，mg/L）
	至少30min
	0.8
	≥0.1
	≥0.02


 

　　表3　水质非常规指标及限值

	指　　标
	限　　值

	1．微生物指标

	贾第鞭毛虫（个/10L）
	＜1

	隐孢子虫（个/10L）
	＜1

	2．毒理指标

	锑（mg/L）
	0.005

	钡（mg/L）
	0.7

	铍（mg/L）
	0.002

	硼（mg/L）
	0.5

	钼（mg/L）
	0.07

	镍（mg/L）
	0.02

	银（mg/L）
	0.05

	铊（mg/L）
	0.0001

	氯化氰（以CN-计，mg/L）
	0.07

	一氯二溴甲烷（mg/L）
	0.1

	二氯一溴甲烷（mg/L）
	0.06

	二氯乙酸（mg/L）
	0.05

	1,2-二氯乙烷（mg/L）
	0.03

	二氯甲烷（mg/L）
	0.02

	三卤甲烷（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的总和）
	该类化合物中各种化合物的实测浓度与其各自限值的比值之和不超过1

	1,1,1-三氯乙烷（mg/L）
	2

	三氯乙酸（mg/L）
	0.1

	三氯乙醛（mg/L）
	0.01

	2,4,6-三氯酚（mg/L）
	0.2

	三溴甲烷（mg/L）
	0.1

	七氯（mg/L）
	0.0004

	马拉硫磷（mg/L）
	0.25

	五氯酚（mg/L）
	0.009

	六六六（总量，mg/L）
	0.005

	六氯苯（mg/L）
	0.001

	乐果（mg/L）
	0.08

	对硫磷（mg/L）
	0.003

	灭草松（mg/L）
	0.3

	甲基对硫磷（mg/L）
	0.02

	百菌清（mg/L）
	0.01

	呋喃丹（mg/L）
	0.007

	林丹（mg/L）
	0.002

	毒死蜱（mg/L）
	0.03

	草甘膦（mg/L）
	0.7

	敌敌畏（mg/L）
	0.001

	莠去津（mg/L）
	0.002

	溴氰菊酯（mg/L）
	0.02

	2,4-滴（mg/L）
	0.03

	滴滴涕（mg/L）
	0.001

	乙苯（mg/L）
	0.3

	二甲苯（mg/L）
	0.5

	1,1-二氯乙烯（mg/L）
	0.03

	1,2-二氯乙烯（mg/L）
	0.05

	1,2-二氯苯（mg/L）
	1

	1,4-二氯苯（mg/L）
	0.3

	三氯乙烯（mg/L）
	0.07

	三氯苯（总量，mg/L）
	0.02

	六氯丁二烯（mg/L）
	0.0006

	丙烯酰胺（mg/L）
	0.0005

	四氯乙烯（mg/L）
	0.04

	甲苯（mg/L）
	0.7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mg/L）
	0.008

	环氧氯丙烷（mg/L）
	0.0004

	苯（mg/L）
	0.01

	苯乙烯（mg/L）
	0.02

	苯并（a）芘（mg/L）
	0.00001

	氯乙烯（mg/L）
	0.005

	氯苯（mg/L）
	0.3

	微囊藻毒素-LR（mg/L）
	0.001

	3．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氨氮（以N计，mg/L）
	0.5

	硫化物（mg/L）
	0.02

	钠（mg/L）
	200


 

　　3、加工工艺要求 
3.1应在保证饮用天然泉水原水卫生安全和符合GB 19304-2018 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加工与灌装。  
3.2成品微生物指标应符合GB 19298-2014  3.5微生物限量的规定。  
3.3产品质量保证（提供生产许可证、质检报告；），如需提供生产许可证及质量认证等相关认证证书的，应提供该产品相关认证
3.4证书的复印件，证书复印件须加盖有效生产厂商的公章。
3.5标志 
① 产品标签标志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应在产品品牌名称后用醒目字样标明“饮用山泉水”或者“饮用天然泉水”。 
②产品标签应标明天然泉水的水源点、水源类型，如：深井水、深层地下水、自涌泉水等。
3.6包装：包装应封口严密，不得泄露，并做到每一桶水都有可追溯性。包装容器和材料应符合有关食品卫生标准，不得使用以回收废旧塑料为原料制成的瓶、桶和盖。
3.7运输：运输工具应具有防尘、防雨、防晒设施，保持清洁卫生，不得与其它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运。装运时应轻拿、轻放、轻装、轻卸、防止重压。运输过程中做到实时监控，避免食品安全故事的发生。
3.8贮存：产品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室内，并有防尘、防蝇、防虫、防鼠设施。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贮。仓库内产品应堆码整齐。

3.9出厂检验
供货方应按中国国家现行标准对产品进行生产检验。

①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企业的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规定逐批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出具合格证书后方能出厂。  
②出厂检验项目  感官要求、净含量、铜绿假单胞菌、大肠菌群为每批必检项目。 

4.质量保证及管理
4.1. 供货方应保证其提供的产品是未使用过的，采用的是优质材料和先进工艺，并在各方面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规格。在质保期内，由于供货方的原因所造成的问题，供货方应立即免费负责更换有缺陷的产品。

4.2. 产品的保质期：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包装、运输、贮存条件下。使用一次性包装的产品保质期12个月,使用可重复使用包装的产品保质期不少于30天。
4.3. 供货方应对合同产品具有严密的质量控制措施,具有有效的技术方法对合同产品流通过程进行监控，并具有可追溯性。
5.物品到货期
   水票应于成交通知书发出后1个月内完成供应。
7. 配送与服务要求

配送：按指定地点免费送货上门，配送人员应有健康证；订单响应≤2小时，常规送达≤4小时；应急保障及时。

运输：车辆密闭清洁、防晒防潮、无异味、无混运；桶身洁净。

空桶：规范回收、周转、清洗消毒，杜绝破损污染桶。

人员：着装统一、持证上岗、文明服务，遵守甲方安保与防疫规定。

8 服务与质保

 不合格品无条件包退包换，即时补货。

9 其他

• 本规范未尽事宜按国家法律法规与甲方管理制度执行。

• 技术偏离须书面说明并经甲方书面确认，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 付款方式：水票交付后一次性支付
